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修订）》、《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TCL 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武汉光谷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39.95%股权（以下简称“标

的资产”）并拟引入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战略投资者，向其控

制的广东恒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珠

三角优化发展基金（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1、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向特定的战略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配套资金的各项条件及要求。 

3、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增强持

续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4、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

上市。 

5、《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方案具备可

行性。 

6、承担本次交易评估工作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

师与交易各方及公司均没有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其

进行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要求。 

7、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将以合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授权单位备

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所载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并由双

方签署补充协议进行约定，定价原则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8、鉴于本次交易拟收购的标的资产正在由相关中介机构进行评估工作，公

司将在相关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编制并披露本次重组报告书及

其摘要，届时我们将发表关于本次交易正式方案、标的资产评估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9、《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已详细披露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审批事项及程序，并

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了特别提示。 

10、鉴于本次交易的相关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同意董事会在本次交易涉及的

评估工作完成后，再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并签署相关协议的独立意见 

公司引入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向其控制的广东恒会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珠三角优化发展

基金（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公司未来

业务发展及战略发展需要，该议案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遵循了公平、合理原则，定价方式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公司与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开展战略合作并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与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珠三角优化发展基金（有限合伙）签

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与广东恒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协议》，并同意董事会在本次交易涉及的评

估工作完成后，将与战略投资者有关的议案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一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

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法定程序，也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于《2020 年第一季度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主营业务中有部分原材料需从海外采购，涉及结算币种繁多。公司

通过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降低汇兑损失、锁定交易成本，有利于降低风险控制成

本，提高公司竞争力。公司已为操作金融衍生品业务进行了严格的内部评估，建

立了相应的监管机制，制定了合理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订立了风险

敞口管理限额，且操作的均为简单金融衍生品业务，有效控制了风险。公司已开

展的金融衍生品业务签约机构经营稳健、资信良好。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开展

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与公司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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